	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局
安東青創基地場地借用表
【附件1】

	填表時間
	年    月   日 
	申請使用日期
	年    月     日

	申請單位
/申請人
	

	聯絡方式
	市話：
	手機號碼：

	
	e-mail：

	使用場地
與時間
	[bookmark: _GoBack]□ A3會議室(5 坪)

	創業主題
說明  
	

	
	

	茲向管理機關婦幼發展局申請使用上開場地及設備，願遵守「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青創基地使用管理要點」之規定，並依申請活動內容使用，如有違反，願接受貴機關指示停止使用並負責任，絕無異議，特此切結。
此致  管理機關婦幼發展局
申請單位(人)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　　　地址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負責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　　電話／手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聯絡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(簽章)
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	以下欄位由管理機關填寫

	管理單位
	核示

	
	



